
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明确职业技能培训有关政策

和资金保障工作的通知
威人社字〔2023〕19 号

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

局、财政金融局，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、财政与审计局：

为加强就业补助资金、失业保险基金、本级财政预算资金及

其他培训项目资金管理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能，规范做好职业

技能培训工作，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，根据《山

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落实职业技能培训

有关政策和资金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2〕72 号）《山

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规范补贴性职业技

能培训目录和补贴标准的通知》等政策规定，现就进一步明确职

业技能培训相关政策和资金保障等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保障范围

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参加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后取得相

应证书（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、

培训合格证书）的，可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（含职业技能鉴

定补贴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不再单独受理）。每人每年只能享受



— 2 —

1 次培训补贴（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不分年度，累计享

受 2次），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不得重复申领。

（一）就业重点群体。法定劳动年龄内的符合条件的劳动者，

主要包括以下人员：脱贫享受政策劳动力（含防返贫监测帮扶对

象，简称“脱贫劳动力”）及脱贫家庭子女、就业困难人员、退

役军人、全日制大中专院校（含普通技工学校，下同）在校学生、

毕业离校 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、城乡未继续升

学初高中应届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失业人员、即将刑

满释放人员（刑期不足两年的）、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等城乡各类

劳动者。

确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且不具有按月领取城镇职工基本

养老金资格的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，可享受职业培训补贴。

（二）企业在职职工。

鼓励企业根据岗位技能需求和生产经营特点，符合条件的自

主开展或通过“校企合作”等方式，组织开展新录用职工岗前培

训、在职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“金蓝领”（高级工及以上等

级）培训、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等,按规定给予企业或承担培训任

务的培训机构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。其中，劳务派遣人员参

加用工单位所在岗位技能培训。企业职工需提供劳动合同并由各

级主管机构核查参保缴费情况，劳务派遣人员需提供劳务派遣协

议等材料。

与企业（含民办非企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）签订 1年以上劳

动合同并缴纳社保，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1年内参加岗前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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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的，同一家企业内同一名职工享受 1次补贴。

（三）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。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参

加就业技能培训(含大学生就业能力实训项目)、全日制在校大学

生参加创业培训的，可分别享受 1 次职业培训补贴。原则上以将

在两年内毕业离校的在校生为主。

二、培训课时要求

(一)职业技能等级培训。初级工不少于 100 课时，中级工不

少于 120 课时，其中，实训不低于总课时的 2/3。“金蓝领”高

级工及以上不低于 210 课时,其中，思想教育 10 课时、理论 110

课时、技能实操 90 课时（每课时不低于 45 分钟，下同）。

（二）新型学徒制培训。培训周期1-2年，初级工不少于400

课时/年、中级工不少于500课时/年、高级工不少于600课时/年。

其中，实训不低于总课时的2/3。

（三）创业培训。不低于 80课时。

（四）专项职业能力培训。不低于 60 课时。

（五）在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实训。不低于 40课时。

（六）非职业分类大典项目特色培训。聚焦乡村振兴、非物

质文化遗产传承、“山东手造”、新职业新业态等领域未列入国

家职业分类大典的培训项目，组织各类劳动者开展具有本地化特

色的以实操实训为主的培训项目，课时实行分档管理，其中，第

一档不低于 20课时，第二档不低于 40课时。

三、培训补贴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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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职业技能等级培训。按照初级工 1000 元/人（发放培训

合格证书 600 元/人）、中级工 1200 元/人（发放培训合格证书

800 元/人）的标准给予补贴；“金蓝领”培训全部发放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，按照高级工 2000 元/人、技师 3000

元/人、高级技师 50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补贴。

（二）新型学徒制培训。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

证书，按照初级工 4000 元/人·年、中级工 5000 元/人·年、高

级工 6000 元/人·年的标准给予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 2年。

（三）创业培训。按照 6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补贴。

（四）专项职业能力培训。按照 6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补贴。

（五）在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实训。按照 400 元/人的标准给

予补贴。

（六）非职业分类大典项目特色培训。按照第一档 200 元/

人、第二档 4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补贴。

各类培训补贴可由个人申领或培训机构代领，其中，培训机

构先期垫付培训费用且个人免费参训的，可由培训机构代领。

四、资金来源

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、失业保

险基金、上级调剂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、本级财政预算

资金及其他可用于职业培训的项目资金。有明确资金使用管理要

求的从其规定，无明确要求的可以参照本通知执行，严禁擅自扩

大资金使用范围，其中对同一补贴项目，各类补贴资金不得同时

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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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就业补助资金。根据《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威海市财政局关于规范就业创业资金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威人社字〔2019〕47号）规定开展的法定劳动年龄内“五类人

员”等群体就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职职工

岗位技能培训等落实职业培训补贴，按照其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失业保险基金。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，参

加认定职业培训机构开展的职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，其职业培训

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。

（三）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及其他资金。合法、合规、

合理使用可用于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预算资金、上级调剂

使用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、各级项目资金等，鼓励各区

市通过各种规范渠道筹集资金用于职业技能培训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依规落实补贴。各区市要根据年度培训工作计划和资

金保障能力，依法依规统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，培训结束并

审核无误的培训项目要按规定及时拨付培训补贴。

（二）严格过程监管。认真落实省、市《关于加强职业技能

培训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严格落实“培、管、审”相分

离、“信息化监控+现场检查抽查+电话跟踪回访”全程监管和“初

审-复核-公示-审批”补贴发放四级把关等三个工作机制，持续加

强职业培训制度建设、规范化管理、资金风险防范，常态化加强

培训行为全程监管，提高资金使用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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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实名制管理。依托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

系统，严格职业培训补贴资金实名制管理，推动“一次办好”改

革落实。

（四）加强部门间协作。强化协作机制，积极对接各有关部

门，整合培训资源，合作开展各类培训项目，实现信息共享，协

同推进全市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发展，最大限度提高职业技能培训

服务质量，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创业，不断壮大全市技能人才

队伍规模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执行,政策实施期间，如遇国家、

省有关政策调整，按照国家、省政策规定执行。我市此前有关政

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

2023年6月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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